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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9 月 19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3 年 8 月 4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4 年 7 月 4 日收到二审判决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马鞍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言平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参股公司，公司持有浙江永途 40%股权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金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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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付继波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公司 

 

4、 被告 

姓名或名称：安徽宗申通宝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言平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与挂牌公司的关系：系浙江永途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

浙江永途 40%股权。 

 

5、 被告 

姓名或名称：鞍山永途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言平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系浙江永途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浙江永途 40%股权。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7 年 12 月 29 日，原告与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金大智能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永途新能源汽车项目投资合同》（以下称《投资合同》）及《永途新

能源汽车项目补充条款》（以下称《补充条款》)。《投资合同》约定：浙江永途

汽车有限公司在原告管辖区域内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项目；《投资合同》还分

别约定了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2023 年的产销量、主营收、税收等，并

约定了双方其他的权利义务。 

《补充条款》约定：在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严格履行《投资合同》各项约

定的前提下，为支持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并发挥效益，原告同意给予项目包括汽车

资质扶持奖励在内的各种支持；汽车资持扶持奖励：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在原

告所在地完成项目公司工商注册（或乙方控股受让公司迁入）并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资质买卖合同等）等 10 天内，原告支付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汽车资质奖

厉资金 5000 万元，并专项支付给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若浙江永途汽车有限

公司汽车资质无法实现在马鞍山落地，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应在 10 天内将获

得的汽车资质奖励资金退还原告；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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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仍未取得汽车生产资质或未将资质落在马鞍山，或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不能

按照《按资合同》约定的时间按期投产、运营，或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未完成

《投资合同》约定的年度销售收入、年度实际纳税金额，原告有权要求浙江永途

汽车有限公司返还已给付的各项补贴，并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原告支

付资金占用费。 

后原告又与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金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永

途新能源汽车项目补充条款二》，原告与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签订了《永途新

能源汽车项目补充条款三》（以下称《补充条款三》)。《补充条款三》约定：在

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严格履行《投资合同》各项约定的前提下，原告同意给予

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办公用房装修补贴。本着节约实用的原则，装修费用补贴

不超过每平米 650 元，补贴总额不超过 130 万元，超出部份由浙江永途汽车有限

公司自行承担。 

为确保汽车资质扶持奖励资金安全，2018 年初，原告与浙江永途汽车有限

公司、金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担保协议》。该协议约定：浙江永途汽

车有限公司在原告所在地完成项目公司工商注册后 10 天内，浙江永途汽车有限

公司提供相关证明，原告指令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

建投公司）支付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资质奖励资金 5000 万元（该资质奖励是

指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及其项目公司将安徽宗申通宝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在经

开区管辖范围内生产的汽车整车产品列入国家《道路机动车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公告》的奖励），其中的 4500 万元用于支付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与浙江永途汽

车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浙江永途汽车有

限公司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如国家工信部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将安徽宗

申通宝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在经开区管辖范围内生产的汽车整车产品列入国家《道

路机动车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应无条件的返还该

5000 万元。 

《担保协议》约定：金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的

上述义务承担无限连带的保证担保责任；担保范围为奖励资金本金、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评估、

登记、保险、鉴定、拍卖、过户、诉讼或仲裁、保全、送达、执行、律师、差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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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全部费用；担保期限二年，自安徽宗申通宝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无法将其在国家

《道路机动车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生产地址变更为经开区管辖范围内之

日起二年。 

上述《投资合同》、《补充条款》、《补充条款二》、《补充条款三》签订后，原

告按照约定指令建投公司于 2018年 3月 29日向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支付汽车

资质扶持奖励资金 4,500 万元，于 2018 年 6 月 6 日、2018 年 7 月 31 日、2018

年 9月 19日向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支付装修费用补贴合计人民币 1,288,230.86

元。但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没有履行《投资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至今没有

将安徽宗申通宝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在国家《道路机动车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

告》的生产地址变更为经开区管辖范围内，对《投资合同》约定的项目内容也没

有实施任何建设。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判决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返还汽车资质奖励资金 4500 万元，并按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同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之标准支付自 2018 年 3 月 30 日起至 2023

年 5 月 4 日的资金占用费用 1124.5408 万元，同时判决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按

前述利率标准支付自 2023 年 5 月 5 日起至返还完毕前述汽车资质奖励资金之日

止的资金占用费；判决金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前述

的返还、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项下的连带偿还责任。 

2、判决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返还基础设施建设补贴款 1288230.86 元，并

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之标准支付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5 月 4 日的资金占用费用 30.7225 万元，同时判决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

按前述利率标准支付自 2023 年 5 月 5 日起至返还完毕前述基础设施建设补贴款

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 

3、判决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第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皖 0504 民初 3787 号】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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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如下： 

一、原告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被告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

金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签订《永途新能源汽车项目投

资合同》及后续签订的《永途新能源汽车项目补充条款》、《永途新能源汽车项目

补充条款二》、《永途新能源汽车项目补充条款三》自 2023 年 9 月 19 日解除; 

二、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应当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马鞍

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返还汽车资质奖励资金 4500 万元，并承担资金占

用费(以 45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金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清偿承担连带责任； 

四、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应当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马鞍

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返还基础设施建设补贴款 1288230.86 元，并承担

资金占用费(以 1288230.86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五、安徽宗申通宝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马鞍山永途汽车有限公司对浙江永途

汽车有限公司、金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不能返还、偿还上述款项的范围内承

担赔偿责任。 

六、驳回原告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165502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170502 元，由

被告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金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宗申通宝汽车制

造有限公司、马鞍山永途汽车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审情况 

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皖 05 民终 949 号】判决如下： 

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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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2023)皖 0504 民初 3787 号民事

判决； 

二、本案发回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人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金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安微宗申通宝

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马鞍山永途汽车有限公司预交的上诉费 331004.32 元予以退

回。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对公司经营方面未产生重大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若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将对公司的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积极应对，最大限度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2024）皖 05 民终 949 号《民事判决书》 

 

 

金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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